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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程咨询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河海大学、

西安理工大学、郑州大学、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师范

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金良、蔡明、刘建军、陈凯、张超、郭鹏程、闫大鹏、毛战坡、王沛芳、李家科、

段敬广、高镜清、刘晓波、李德营、黄晓敏、罗秋实、陈磊、张松贺、卢慧、连祎、乔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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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的工作流程、指标体系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的效果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J91.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HJ1295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HJ1296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湖泊和水库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行)

SL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T712 河湖生态环境需水计算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 riverandlakeecologicalenvironmenttreatmentprojects
为维护河湖水环境质量、提升河湖水生态功能而实施的工程治理措施。

3.2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 performanceofriverandlakeecologicalenvironmenttreatmentpro-

jects
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实施后河湖在水质、水量、形态、生态适宜度与公众满意度等方面取得的提升

成效。

3.3
河流(湖泊)连通度 river(lake)connectivity
河流(湖泊)水流连接通道的顺畅或阻碍程度。

3.4
湖泊岸线发育度 developmentdegreeoflakeshoreline
湖泊岸线曲折或不规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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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河湖岸带 riparianzone
直接影响河湖水域或受到河湖水域影响的河湖水域毗连地带,是河湖水域与相邻陆地生态系统之

间的过渡带。

3.6
大型水生植物 macrophytes
除小型藻以外的所有水生植物类群,包括依附于水环境生长的大型藻类和大型维管束植物。

3.7
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benthicmacroinvertebrate
生活史的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水体底部,且不能通过500μm孔径网筛的无脊椎动物,主要由

环节动物、软体动物、线形动物、扁形动物和节肢动物等组成。

4 通则

4.1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实施后宜进行治理效果评估,全面掌握工程提升成效和存在问题,为后续

和类似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提供依据和借鉴。

4.2 评估指标应客观反映治理前河湖生态环境状况、存在问题和治理工程实施后效果,确保评估结果

客观准确。

4.3 评估资料与数据应真实可靠,确保评估工作的可操作性和公正性。

5 评估工作程序

5.1 工作流程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工作流程可按图1确定。

图1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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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估期和范围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应根据实施进展情况确定评估基期和评估期。评估基期宜为工程实施前1
年或工程规划基准年。河湖生态环境提升具有渐进性,评估期宜为工程投入运行后3年内的相对稳定

期。评估基期与评估期应为同一时段。
评估范围应根据工程实施范围和影响范围确定。

5.3 评估资料

评估资料可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查、监测检测等方式获取。宜重点获取指标计算和评估分级所需

的工程设计与实施、水环境质量、生态水文、地貌形态、生物状况、公众参与等资料数据。

5.4 分析与评估

评估应根据资料数据和评估指标计算方法,分析工程效果评估结果并计算分级,形成评估结论。

5.5 评估报告

评估工作应编制评估报告,报告提纲参见附录A。

6 评估指标体系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宜按表1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表1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序号 评估一级指标 评估二级指标 指标分值

1 水环境质量
水质类别

营养状态
30

2 水量保障度
河流流量

湖泊水位
20

3 形态完整度

河流连通度

河流蜿蜒度

湖泊连通度

湖泊岸线发育度

15

4 生态适宜度

水域水生植物覆盖度

岸带植物覆盖度

底栖生物多样性

鱼类保有度

25

5 公众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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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估方法

7.1 一般规定

7.1.1 评估应分项评估与整体评估相结合。

7.1.2 评估方法宜采用综合指数法,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

7.2 效果评估与分级

7.2.1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指数(EEPI)应根据各项指标评估得分按照公式(1)计算。

EEPI=∑
n

i=1
EEPIi ……………………(1)

  式中:

EEPI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指数;

EEPIi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第i项指标得分;

i ———指标序号;

n ———指标数量。

7.2.2 应根据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指数评估计算分值,按表2规定确定效果等级。

表2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分级表

指数分值范围 效果分级

90≤EEPI≤100 优秀

75≤EEPI<90 良好

60≤EEPI<75 一般

0≤EEPI<60 差

7.3 水环境质量评估

7.3.1 河湖地表水水质、湖泊营养状态评估应符合GB3838、SL395的相关规定。水环境质量监测应

符合SL219、HJ91.2的相关规定。

7.3.2 河流水环境质量应根据河流水质类别提升效果,按照表3评分。

表3 河流水质提升效果评分表

时段 评估期

评估基期

河流水质类别 劣Ⅴ类 Ⅴ类 Ⅳ类 Ⅲ类 Ⅱ类 Ⅰ类

劣Ⅴ类 0 15 23 27 29 30

Ⅴ类 0 12 21 25 28 29

Ⅳ类 0 0 17 23 27 28

Ⅲ类 0 0 0 21 26 27

Ⅱ类 0 0 0 0 25 26

Ⅰ类 0 0 0 0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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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湖泊水环境质量应根据湖泊水质类别及营养状态提升效果,按照表4、表5评分后相加。

表4 湖泊水质提升效果评分表

时段 评估期

评估基期

湖泊水质类别

劣Ⅴ类

Ⅴ类

Ⅳ类

Ⅲ类

Ⅱ类

Ⅰ类

劣Ⅴ类

0

0

0

0

0

0

Ⅴ类

10

8

0

0

0

0

Ⅳ类

15

14

11

0

0

0

Ⅲ类

18

17

15

14

0

0

Ⅱ类

19

19

18

17

16

0

Ⅰ类

20

19

19

18

17

17

表5 湖泊营养状态提升效果评分表

时段 评估基期

评估期

湖泊营养状态

重度富营养

中度富营养

轻度富营养

中营养

贫营养

重度富营养

0

0

0

0

0

中度富营养

5

4

0

0

0

轻度富营养

8

7

6

0

0

中营养

9

8

7

6

0

贫营养

10

9

8

7

6

7.4 水量保障度评估

7.4.1 水量保障度应根据评估范围河湖生态需水问题、治理工程目标、生态保护需要、河流流量和湖泊

水位提升情况等评分。

7.4.2 河流流量保障度提升效果评分方法可按照表6相关要求执行。河流最小日均流量占比提升率

可按照公式(2)计算。

EFr=(EF1-EF0)/EF0×100% ……………………(2)

  式中:

EFr———河流最小日均流量占比提升率;

EF0———评估基期河流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EF1———评估期河流最小日均流量占比。
河流最小日均流量占比应分别计算汛期、非汛期最小日均流量占相应时段多年平均流量的百分比。

河流水量保障度效果得分应为汛期、非汛期两时段得分之和。季节性河流可根据实际选择雨季时段进

行评分,按照表6相关要求选择得分较高的结果。

5

T/CNAEC1005—2024



表6 河流流量保障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河流最小日均流量占比提升情况 得分

汛期

100%≤EFr

EF1≥50% 10

10%≤EF1<50% 5×EF1/50%+5

EF1<10% 6

50%≤EFr<100%

EF1≥50% 9

10%≤EF1<50% 6.25×EF1/50%+2.75

EF1<10% 4

0≤EFr<50%

EF1≥50% 8

10%≤EF1<50% 7.5×EF1/50%+0.5

EF1<10% 2

EFr<0 0

非汛期

100%≤EFr

EF1≥30% 10

5%≤EF1<30% 4.8×EF1/30%+5.2

EF1<5% 6

50%≤EFr<100%

EF1≥30% 9

5%≤EF1<30% 6×EF1/30%+3

EF1<5% 4

0≤EFr<50%

EF1≥30% 8

5%≤EF1<30% 7.2×EF1/30%+0.8

EF1<5% 2

EFr<0 0

7.4.3 湖泊水位保障度提升效果评分方法可按照表7相关要求执行。湖泊最低生态水位宜选择规划

或管理文件确定的限值,或根据SL/T712等有关规范确定。湖泊最低生态水位保障度提升率可按照

公式(3)计算。

EWLr=(EWL1-EWL0)/EWL0×100% ……………………(3)

  式中:

EWLr———湖泊最低生态水位保障度提升率;

EWL0———评估基期湖泊年内日均生态水位,单位为米(m);

EWL1———评估期湖泊年内日均生态水位,单位为米(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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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湖泊水位保障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湖泊最低生态水位保障度提升效果 得分

5%≤EWLr

最低生态水位<EWL1 20

EWL1<最低生态水位,但最低生态水位≤3d滑动平均水位 16

3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但最低生态水位≤7d滑动平均水位 12

7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 9

14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 8

30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 7

0≤EWLr<5%

最低生态水位<EWL1 17

EWL1<最低生态水位,但最低生态水位≤3d滑动平均水位 13

3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但最低生态水位≤7d滑动平均水位 10

7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 8

14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 7

30d滑动平均水位<最低生态水位 6

EWLr<0 0

7.5 形态完整度评估

7.5.1 形态完整度应根据评估范围河流连通度、河流蜿蜒度、湖泊连通度、湖泊岸线发育度等提升情况

评分。

7.5.2 河流形态完整度评分应取河流连通度提升效果评分与河流蜿蜒度提升效果评分之和。

7.5.3 河流连通度与河流蜿蜒度提升效果评分方法可分别按照表8、表9相关要求执行。河流连通度

指数提升率可按照公式(4)计算。

RCr=(RC1-RC0)/RC0×100% ……………………(4)

  式中:

RCr———河流连通度指数提升率;

RC0———评估基期河流连通度指数;

RC1———评估期河流连通度指数。
河流连通度指数按照公式(5)计算。

RC=Nb/Lr ……………………(5)

  式中:

RC ———河流连通度指数;

Nb ———评估范围内河流的闸、坝、堰等阻隔构筑物,不含过鱼设施,单位为个;

Lr ———评估范围河流长度,单位为千米(k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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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河流连通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河流连通度提升情况 得分

100%≤RCr

0≤RC1<0.02 7.5

0.02≤RC1<0.2 6.11×RC1/0.2+1.39

0.2≤RC1 2

50%≤RCr<100%

0≤RC1<0.02 6.5

0.02≤RC1<0.2 5.55×RC1/0.2+0.95

0.2≤RC1 1.5

0≤RCr<50%

0≤RC1<0.02 5.5

0.02≤RC1<0.2 5×RC1/0.2+0.5

0.2≤RC1 1

RCr<0 0

  河流蜿蜒度指数提升率可按照公式(6)计算。

RMr=(RM1-RM0)/RM0×100% ……………………(6)

  式中:

RMr———河流蜿蜒度指数提升率;

RM0———评估基期河流蜿蜒度指数;

RM1———评估期河流蜿蜒度指数。
河流蜿蜒度指数按照公式(7)计算。

RM =C/S ……………………(7)

  式中:

RM ———河流蜿蜒度指数;

C ———河流中心线弯曲弧线长度,单位为千米(km);

S ———河流中心线起点与终点的直线长度,单位为千米(km)。

表9 河流蜿蜒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河流蜿蜒度提升情况 得分

30%≤RMr

2.5≤RM1 7.5

1.15≤RM1<2.5 10.18×RM1/2.5-2.68

1≤RM1<1.15 2

10%≤RMr<30%

2.5≤RM1 6.5

1.15≤RM1<2.5 9.25×RM1/2.5-2.75

1≤RM1<1.15 1.5

0≤RMr<10%

2.5≤RM1 5.5

1.15≤RM1<2.5 8.33×RM1/2.5-2.83

1≤RM1<1.15 1

RMr<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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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湖泊连通度与岸线发育度提升效果评分方法可分别按照表10、表11相关要求执行。湖泊连通

度指数提升率可按照公式(8)计算。

LCr=(LC1-LC0)/LC0×100% ……………………(8)

  式中:

LCr———湖泊连通度指数提升率;

LC0———评估基期湖泊连通度指数;

LC1———评估期湖泊连通度指数。
湖泊连通度指数可按照公式(9)计算。

LC=(Qi+Qo)/(AQi+AQo) ……………………(9)

  式中:

LC ———湖泊连通度指数;

Qi ———年入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o ———年出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Qi ———入湖河流多年平均实测年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m3);

AQo ———出湖河流多年平均实测年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m3)。

表10 湖泊连通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湖泊连通度提升情况 得分

50%≤LCr

70%≤LC1 7.5

10%≤LC1<70% 6.35×LC1/70%+1.15

0%≤LC1<10% 1.2

20%≤LCr<50%

70%≤LC1 6.5

10%≤LC1<70% 7.58×LC1/70%-0.08

0%≤LC1<10% 1

0%≤LCr<20%

70%≤LC1 5.5

10%≤LC1<70% 7.81×LC1/70%-0.31

0%≤LC1<10% 0.8

LCr<0 0

  湖泊岸线发育度提升率可按照公式(10)计算。

SDr=(SD1-SD0)/SD0×100% ……………………(10)

  式中:

SDr———湖泊岸线发育度提升率;

SD0———评估基期湖泊岸线发育系数;

SD1———评估期湖泊岸线发育系数。
湖泊岸线发育系数可按照公式(11)计算。

SD=P/ 4πA ……………………(11)

  式中:

SD ———湖泊岸线发育系数;

P ———湖泊岸线长度,单位为千米(km);

A ———湖泊面积,单位为平方千米(km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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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湖泊岸线发育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湖泊岸线发育度提升情况 得分

20%≤SDr

1.75≤SD1 7.5

1.13≤SD1<1.75 11.29×SD1/1.75-3.79

1≤SD1<1.13 3.5

5%≤SDr<20%

1.75≤SD1 7

1.13≤SD1<1.75 11.29×SD1/1.75-4.29

1≤SD1<1.13 3

0%≤SDr<5%

1.75≤SD1 6.5

1.13≤SD1<1.75 11.29×SD1/1.75-4.79

1≤SD1<1.13 2.5

SDr<0 0

7.6 生态适宜度评估

7.6.1 生态适宜度应根据评估范围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底栖生物多

样性、鱼类保有度等提升情况评分。

7.6.2 河湖生物适宜度评分应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岸带植物覆盖度、底栖生物多样性、鱼类保

有度提升效果评分之和。

7.6.3 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提升效果评分方法可按照表12相关要求执行。河湖水域大型水

生植物覆盖度提升率可按照公式(12)计算。

AVCr=(AVC1-AVC0)/AVC0×100% ……………………(12)

  式中:

AVCr———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提升率;

AVC0———评估基期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

AVC1———评估期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
水域大型水生植物应包括评估范围内河湖适生水深范围内的自然生长和人工种植的挺水植物、浮

叶植物、沉水植物等。

表12 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提升情况 得分

60%≤AVCr

0.75≤AVC1 7.5

0.1≤AVC1<0.75 6.34×AVC1/0.75+1.16

0≤AVC1<0.1 2

20%≤AVCr<60%

0.75≤AVC1 7

0.1≤AVC1<0.75 6.34×AVC1/0.75+0.66

0≤AVC1<0.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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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续)

河湖水域大型水生植物覆盖提升情况 得分

0%≤AVCr<20%

0.75≤AVC1 6.5

0.1≤AVC1<0.75 6.34×AVC1/0.75+0.16

0≤AVC1<0.1 1

AVCr<0 0

7.6.4 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提升效果评分方法可按照表13相关要求执行。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提升

率可按照公式(13)计算。
RVCr=(RVC1-RVC0)/RVC0×100% ……………………(13)

  式中:
RVCr———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提升率;
RVC0———评估基期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
RVC1———评估期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
河湖岸带植物应包括评估范围内河湖常水位水面陆向范围的自然生长和人工种植的乔木、灌木和

草本植物。

表13 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河湖岸带植物覆盖度提升情况 得分

60%≤RVCr

0.75≤RVC1 7.5

0.1≤RVC1<0.75 6.92×RVC1/0.75+0.58

0≤RVC1<0.1 1.5

20%≤RVCr<60%

0.75≤RVC1 7

0.1≤RVC1<0.75 6.92×RVC1/0.75+0.08

0≤RVC1<0.1 1

0%≤RVCr<20%

0.75≤RVC1 6.5

0.1≤RVC1<0.75 6.92×RVC1/0.75-0.42

0≤RVC1<0.1 0.5

RVCr<0 0

7.6.5 河湖底栖生物多样性提升效果评分方法可按照表14相关要求执行。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

率可按照公式(14)计算。
SHDIr=(SHDI1-SHDI0)/SHDI0×100% ……………………(14)

  式中:
SHDIr———河湖底栖生物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提升率;
SHDI0———评估基期河湖底栖生物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
SHDI1———评估期河湖底栖生物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
河湖底栖生物多样性指数可按照公式(15)、公式(16)计算。

SHDI=-∑
n

i=1
DilnDi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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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ni

N
……………………(16)

  式中:

SHDI———河湖底栖生物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

Di ———第i个底栖动物物种在群落中的相对密度;

ni ———第i个底栖动物物种个体数;

N ———所有底栖动物个体总数。
河湖底栖生物香农-维纳多样性指数评估对象应为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大型底栖生物多样性观

测应符合HJ710.8、HJ1295、HJ1296的有关规定。

表14 河湖底栖生物多样性提升效果评分表

河湖底栖生物多样性提升情况 得分

60%≤SHDIr

3≤SHDI1 5

1≤SHDI1<3 6×SHDI1/3-1

0≤SHDI1<1 1

20%≤SHDIr<60%

3≤SHDI1 4.6

1≤SHDI1<3 5.7×SHDI1/3-1.1

0≤SHDI1<1 0.8

0%≤SHDIr<20%

3≤SHDI1 4.2

1≤SHDI1<3 5.4×SHDI1/3-1.2

0≤SHDI1<1 0.6

SHDIr<0 0

7.6.6 河湖鱼类保有度提升效果评分方法按可照表15相关要求执行。河湖鱼类保有度指数提升率可

按照公式(17)计算。

FOEIr=(FOEI1-FOEI0)/FOEI0×100% ……………………(17)

  式中:

FOEIr———河湖鱼类保有度指数提升率;

FOEI0———评估基期河湖鱼类保有度指数;

FOEI1———评估期河湖鱼类保有度指数。
河湖鱼类保有度指数可按照公式(18)计算。

FOEI=FO/FE ……………………(18)

  式中:

FOEI———河湖鱼类保有度指数;

FO ———调查获得的河湖鱼类种类数量(外来物种除外);

FE ———20世纪80年代或以前河湖鱼类种类数量。
对于无法获取历史鱼类数据的河湖,可采用专家咨询法确定鱼类种类数量。鱼类调查应符合

HJ710.7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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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河湖鱼类保有度提升效果评分表

河湖鱼类保有度提升情况 得分

75%≤FOEIr

0.85≤FOEI1 5

0.25≤FOEI1<0.85 4.95×FOEI1/0.85+0.05

0≤FOEI1<0.25 1.5

25%≤FOEIr<75%

0.85≤FOEI1 4.6

0.25≤FOEI1<0.85 4.81×FOEI1/0.85-0.21

0≤FOEI1<0.25 1.2

0%≤FOEIr<25%

0.85≤FOEI1 4.2

0.25≤FOEI1<0.85 4.67×FOEI1/0.85-0.47

0≤FOEI1<0.25 0.9

FOEIr<0 0

7.7 公众满意度评估

公众满意度应根据公众对评估范围河湖水体观感、生态环境及游憩感受的主观评价评分,评分方法

可按照表16相关要求执行。公众满意度宜采用公众调查法评估,调查表格见表17。公众满意度评分

可按照公式(19)计算。

PS=∑
n

i=1
Si+OS ……………………(19)

  式中:

PS———公众满意度评分;

Si ———第i个调查项目得分;

n ———调查项目总数;

OS ———满意度总体评价得分。

表16 公众满意度评分表

项目 选项 得分

水体观感、生态环境

感受、游憩感受调查项目

“优”或“无” 0.6

“良”或“少” 0.5

“中”或“一般” 0.3

“多”或“差” 0

满意度总体评价

显著变好 1.5

稍有改善 1

几无变化 0.3

效果更差 0

31

T/CNAEC1005—2024



表17 公众满意度调查表

姓名 (选填) 性别 男□      女□

年龄
16岁~29岁□ 30岁~60岁□

60岁以上□
职业 (选填)

联系电话 (选填) 住址 (选填)

对河湖的了解程度 与河湖的关系

非常了解 □ 居住在附近 □

较了解 □ 距离较远 □

一般 □ 常来 □

不了解 □ 偶尔来 □

水体观感 生态环境感受

水域面积/形态 优□ 良□ 中□ 差□ 环境舒适度 优□ 良□ 中□ 差□

流量/水位 优□ 良□ 中□ 差□ 河湖岸带绿化 优□ 良□ 中□ 差□

水体清洁程度

透明度 优□ 良□ 中□ 差□

漂浮物 无□ 少□ 一般□ 多□

异 味 无□ 少□ 一般□ 多□

水生植物

鱼及鸟类

垃圾与噪声

无□ 少□ 一般□ 多□

无□ 少□ 一般□ 多□

无□ 少□ 一般□ 多□

游憩感受 满意度总体评价

亲水性 优□ 良□ 中□ 差□ 很满意  □

休闲娱乐活动 优□ 良□ 中□ 差□ 满意   □

文化内涵 优□ 良□ 中□ 差□ 基本满意 □

美学体验 优□ 良□ 中□ 差□ 不满意  □

希望改善的方面:  

  注:在“□”内打“√”,在“ ”上填写相应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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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报告编写提纲

A.1 前言

简要说明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的工作背景与意义、组织形式与主要评估结论。

A.2 基本情况

概述河湖自然地理、水文气象、水系及历史演变、经济社会状况等。概述河湖水生态环境特征及存

在的主要问题、工程建设实施情况等。

A.3 总则

概述评估目标与原则、评估期、评估范围与编制依据等。

A.4 工程效果评估

参照本文件,说明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工作流程、指标体系和方法,逐一说明各项指标

评估基本情况、数据来源、计算过程、赋分结果,形成工程效果评估得分表,明确效果等级,给出河湖生态

环境治理工程效果评估结论。

A.5 效果分析与存在问题

分析河湖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实施后的整体提升情况、分项评估指标变化趋势及原因、存在问题。

A.6 相关建议

根据评估结果与评估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

51

T/CNAEC1005—2024



参 考 文 献

[1] SL/T793—2020 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

[2] HJ1272—2022 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61

T/CNAEC1005—2024




